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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单位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单位办理职工参保登记。

二、事项类型
一次办
三、申请主体
单位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第八十四条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2.《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3.《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失业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失业保险费。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企业“五证合一”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30号）全文。

5.《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

五、行使层级
县级
六、受理机构
共和县社会保险服务局

七、决定机构
共和县社会保险服务局

八、申请条件和限制
1.申请条件

已办理单位参保登记

2.禁止性要求
（1）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

（2）男职工超过60周岁，女职工超过55周岁的人员；

（3）不满16周岁的禁止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不满18周岁的禁止参加工伤保险，国家有规定的除外；

（4）按工程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不再单独按人员登记参加工伤保险。

九、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性质与数量
	规格
	介质
	特定要求

	1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表
	申报单位
	原件1份
	A4
	纸质
	


十、申请方式
窗口（现场）申请
共和县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二楼3号窗口
十一、办理方式
窗口办理；
十二、办理流程

参保单位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流程图

                                   













十三、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
15日
2.承诺时限
自市场监管部门将登记信息传递至社保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申请后7个工作日。
十四、收费情况
1.是否收费
否

2.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五、结果名称
《社会保险登记表》
十六、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

十七、咨询电话
12333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
1.电话投诉
共和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机关纪委电话：0974-8512463
2.窗口(现场)投诉
共和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十九、办理进程和查询结果
现场查询
共和县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二楼3号窗口
二十、办理时间和地点
1.办理时间
周一～周五;9:00～12:00;13: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办理地点
共和县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二楼3号窗口
二十一、附件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表

附件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表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档案出生时间
	参工时间
	起薪时间
	起薪工资
	是否农民工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填表说明：一、证件类型：包括1.居民身份证；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3.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4.外国人护照；5.户口簿。

二、证件号码：对应证件类型分别为：1身份证号码；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登载的公民身份号码；3.《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4.填写护照号码。

三、档案出生时间:仅指养老保险，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系统自动生成，无需填写；新参保的，按档案填写，没有档案的，按身份证时间填写。

四、参加工作时间：仅指养老保险，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系统自动生成，无需填写；新参保的，按档案填写，没有档案的，按起薪时间填写。

五、起薪工资：起薪当月应发工资，包括试用期。

六、是否农民工：农民工填“0“；非农民工填“1”。

单位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保证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有效。提供不实信息造成的后果，由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单位经办人：               制表时间：

参保单位前往社保经办大厅提交职工参保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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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柜员系统接收数据，生成《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核定表》





生成《青海省社会保险费申报表》，传递数据信息到三个业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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